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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基準法第 83條規定，為協調勞資關係，促進勞資合作，提高工作效率，事業單位應舉辦勞資會

議。隨著 2001年以來，諸多的勞動基準法修正與其他勞動法令的制定，前者如彈性工時與變形工時

的實施，後者如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都使得制度本質為勞資合作的勞資會議，在企業工會以外，

成為另一集體性代表勞工利益的組織，其重要性日增。 

 

中央勞工主管機關制定有勞資會議實施辦法，就有關勞資會議之組成、勞方代表之產生、會議相關

事項等，均作有規定，當然，由於在勞動基準法上的定位不明，性質上屬於會議形式，而其決議作

為合同行為，也為勞資會議帶來諸多結構上的問題與疑慮，不論如何，即便有這些規範設計上的缺

失與不足，在企業工會數量極少的台灣，勞資會議仍有其相當的重要性，扮演著勞方共同規制企業

生活的重要功能與角色。 

 

2014 年 4 月，勞動部頒佈修正後的新勞資會議實施辦法，對於原有的內容，做了幅度不算小的修正。

總括起來，主要進行兩個主題下的改革：首先是關於過去爭論甚多的勞方代表選舉，特別是在 2011

年 5 月 1 日施行後新工會法所帶來之「工會多元與複數工會」質量變，究竟應該由何一工會主體來

辦理勞方代表選舉之爭議，規範「有企業工會」、「無企業工會但有其他工會」、「無任何工會」

等數種情況時之勞方主體，一定程度地指出處理方向。新辦法第 5 條規定：「勞資會議之勞方代表，

事業單位有結合同一事業單位勞工組織之企業工會者，於該工會會員或會員代表大會選舉之；事業

場所有結合同一廠場勞工組織之企業工會者，由該工會會員或會員代表大會選舉之（第 1 項）。事

業單位無前項工會者，得依下列方式之一辦理勞方代表選舉：一、事業單位自行辦理者，由全體勞

工直接選舉之。二、事業單位自行辦理，其事業場所有勞資會議者，由事業場所勞工依分配名額就

其勞方代表選舉之；其事業場所無勞資會議者，由該事業場所全體勞工依分配名額分別選舉之。三、

勞工有組織、加入事業單位或事業場所範圍外之企業工會者，由該企業工會辦理，並由全體勞工直

接選舉之（第 2項）」。 

 

在此新的規定下，事業單位或廠場層級的勞資會議，各自均有企業工會者，當然由該企業工會來辦

理選舉，毫無疑問，如無，但有屬同一事業單位、廠場無而僅有事業單位層級方有企業工會，或是

存在關係企業之企業工會者，為處理出現之「其他企業工會得否跨過來辦理選舉？」之爭議，特別

規範肯定其舉辦選舉的權限，以杜爭端。當然，針對過去曾出現之「企業工會沒有遵期辦理勞方代

表選舉，致勞資會議無從組成並召集會議」的問題，第 5 條第 3 項再明文：「第一項勞方代表選舉，

事業單位或其事業場所應於勞方代表任期屆滿前九十日通知工會辦理選舉，工會受其通知辦理選舉

之日起逾三十日內未完成選舉者，事業單位應自行辦理及完成勞方代表之選舉」，亦即在工會怠於

辦理選舉之場合，明定由事業單位自行接手辦理。這項規定確實有助於處理已經出現的困擾，但是

否合適直接由事業單位接手辦理？是否因而滋生其他的爭議？學理與實務上仍迭有爭論。 

 

另外一項重要的修正，坐落於第 12條：增列第 2項規定「勞資會議代表應本誠實信用原則，共同促

進勞資會議之順利進行，對於會議所必要之資料，應予提供」，針對特別是資方代表，對於勞方代表

為協商而所需要之訊息，規定有提供資料的義務，聯繫至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的誠信協商義務之提供

必要資料規範，值得肯定，雖然不如團體協約誠信協商義務所聯繫之不當勞動行為裁決與裁罰機制



的「權利貫徹有效性」，但至少是個好的起步。另外在同條第 2與第 3項，新勞資會議實施辦法訂有

勞方代表的保護規定，包括應給予公假，乃至不受不利差別待遇的保障，均有其必要性，如此之政

策決定值得讚許。 

 

雖然不是毫無著墨，但顯然與修正前就辦法無甚差異的，是有關勞資會議討論/議決事項，以及決議

效力之問題，雖然文字有所調整，看似多了一些事項，亦即第 13條報告事項的第 2至第 4點：「關

於員工人數、員工異動情形、離職率等勞工動態，關於事業之生產計畫、業務概況及市場狀況等生

產資訊，關於員工活動、福利項目及工作環境改善等事項」等，但並無有實質意義的改變。換言之，

修正後的新法，既未導入必要協商事項，聯繫至可能的一定法律效果之設計（例如應列入必要協商

事項的工作規則制定與修正，即因未納入協商而不能實施），也結構上因為勞資會議制度性質的限

制與拘束（會議性質、決議之作為合同行為），致縛手綁腳的無法妥適解決決議效力問題，繼續停

留在雖然理論上正確、但卻令人遺憾的「提交復議」（第 22條第 2項），殊為可惜。 

 

強化勞資會議功能，修正後的勞資會議實施辦法確實往前踏進一步，但仍然有很大的成長與努力空

間，當然，在企業工會作為我國集體勞動關係主流的前提下，勞資會議如何與企業工會合流、分工

或區隔，特別是不能減損企業工會之功能與任務，亦屬未來必頇留意與構思的重要課題。 

 

 


